
校學士畢業審查表 

 

學生基本資料 

 

校學士自訂修讀領域名稱及學位名稱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自訂修讀領域名稱(中/英文)及學位名稱，請第二導師確認並簽名，將會依本欄位資料製作畢

業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. 如與第二導師討論後決定修改以下項目，請於本欄位填寫更新後名稱。 

自訂修讀領域名稱 (中文)  

自訂修讀領域名稱 (英文)  

學位名稱 (請勾選) 

□ 跨領域之文學學士 
 

Bachelor of Arts in 

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
(B.A. in Interdisciplinary 
Studies) 

□ 跨領域之理學學士 
 

Bachelor of Science in 

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
(B.S. in Interdisciplinary 
Studies) 

第二導師簽名 

(可電子簽名) 
 

 

姓名  學號  

主修學系名稱  年級  

電子郵件  

連絡電話  申請日期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項目  雙主修畢業          單一校學士畢業 



校學士課程 

說明： 

1. 請確實填寫修課學期，以供核對。 

2. 如修讀過程中，有更換相同領域的其他課程，請於以下欄位更新。 

3. 如曾申請替代課程或如修業辦法第五條之情形，請於課程名稱欄位備註。 

3. 以下欄位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
1. 領域專長(或學分學程、跨域專長)名稱：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修課學期 

 (例：113-1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2. 領域專長(或學分學程、跨域專長)名稱：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修課學期 

 (例：113-1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 

https://ntuibpu.ntu.edu.tw/001/Upload/1503/relfile/100918/205664/7110dc69-c6ca-458b-842e-1ab1845128c6.pdf


3. 領域專長(或學分學程、跨域專長)名稱：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修課學期 

 (例：113-1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4. 領域專長(或學分學程、跨域專長)名稱：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修課學期 

 (例：113-1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5. 實習、實作或專題課程 

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修課學期 

 (例：113-1) 

    

 


